
技術士技能檢定規費收費標準第六條附表 

修正總說明 

依據規費法第七條及第八條規定，機關辦理考試應徵收行政規費

與使用規費；勞動部係辦理技術士技能檢定主管機關，依規費法第十

條第一項規定訂定「技術士技能檢定規費收費標準」（以下簡稱本標

準），本次為強化技能檢定同步產業需求，提昇技能檢定各職類級別之

職類規範及試題內涵，配合產業技術更新或機具設備調整，及因應技

能檢定實務推動情形，辦理技能檢定職類規範或試題修正作業，調整

術科收費標準，爰修正本標準第六條附表，重點如下：  

一、 「汽車修護」職類甲級：為強化「汽車修護」職類甲級規範內涵

符合產業發展趨勢及配合創新之車輛技術，修正術科試題及測試

項目，將柴油車車種及油電混合動力車納入檢定內涵，爰調整收

費標準。 

二、 「水產食品加工」職類丙級：為兼顧本職類測試技能差異及測試

實務運作下，將原「乾製、調味品類」、「醃漬品類」、「燻製品類」、

「煉製品類」、「冷凍品類」及「海藻製品類」等六個職類項中之

「醃漬品類」、「燻製品類」整併增列「燻製、醃漬品類」分項，

又本職類自九十二年開辦以來未調整術科收費標準，原收費標準

已不敷成本，為維護技能檢定測試品質，爰一併調整術科測試收

費標準。 



技術士技能檢定規費收費標準第六條附表 

修正對照表 

術科測試費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臺幣(元)  

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

職類代

號 
職類名稱 

細

項

件

數 

甲級 乙級 丙級 單一級 
職類代

號 
職類名稱 

細

項

件

數 

甲級 乙級 丙級 單一級  

02000 汽車修護  4,640 2,200 1,650 

 

02000 汽車修護  4,100 2,200 1,650 

 一、 技術士技能檢定規

費收費標準係依規

費法第十條第一項

規定訂定之，次依規

費法第十一條規定，

規費之收費基準，業

務主管機關應考量

下列情形，定期檢

討：一、辦理費用或

成本變動趨勢。二、

消費者物價指數變

動情形。三、其他影

13201 

水產食品

加 工 - 乾

製、調味

品類 

   2,460 

 

13201 

水產食品

加 工 - 乾

製、調味

品類 

   1,630 

 

13202 

水產食品

加 工 - 醃

漬品類 

   2,460 

 

13202 

水產食品

加 工 - 醃

漬品類 

   1,630 

 



13203 

水產食品

加 工 - 燻

製品類 

   2,460 

 

13203 

水產食品

加 工 - 燻

製品類 

   1,630 

 響因素。前項定期檢

討，每三年至少應辦

理一次。爰依上開規

定辦理技能檢定術

科測試收費標準檢

討事宜。 

二、 為因應國內業界技

能需求、技術變革、

產業設備升級或技

能檢定推動情形，針

對「汽車修護」職類

甲級增加柴油車及

油電混合動力車等

相關測試試題外，另

「水產食品加工」職

類丙級因應測試所

需辦理成本變動，又

配合「燻製品類」及

「醃漬品類」整併增

列「燻製、醃漬品類」

分項進行試題命製，

爰就該等職類術科

測試所需辦理費用

(含物料費、監評費

及工作人員津貼及

13204 

水產食品

加 工 - 煉

製品類 

   2,460 

 

13204 

水產食品

加 工 - 煉

製品類 

   1,630 

 

13205 

水產食品

加 工 - 冷

凍品類 

   2,460 

 

13205 

水產食品

加 工 - 冷

凍品類 

   1,630 

 

13206 

水產食品

加 工 - 海

藻製品類 

   2,460 

 

13206 

水產食品

加 工 - 海

藻製品類 

   1,630 

 

13207 

水產食品

加 工 - 燻

製、醃漬

品類 

   2,460 

 

      

 



行政作業費等)進行

通盤檢視，爰調整相

關收費標準。 

三、 有關水產食品加工

職類「燻製品類」及

「醃漬品類」整併增

列「燻製、醃漬品

類」，考量部分應檢

人已針對現行項目

進行相關培訓，為兼

顧其應檢權益，業於

一百零九年度全國

技術士技能檢定實

施計畫公告「燻製品

類」及「醃漬品類」

自一百零九年起連

辦三年， 於一百十

二年度起停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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